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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

我国加入《关于登记射入外层

空间物体的公约》的决定

（１９８８年１１月８日通过）

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决定：中华

人民共和国加入《关于登记射入外层空间物体的公约》。

附：

关于登记射入外层空间物体的公约

本公约缔约各国，

承认全体人类为和平目的而促进探索及利用外层空间的共同

利益，

回顾到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７日的关于各国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包
括月球和其他天体在内的活动所应遵守原则的条约内曾确认各国

对其本国在外层空间的活动应负国际责任，并提到射入外层空间

的物体登记有案的国家，

又回顾到１９６８年４月２２日的关于援救宇宙飞行员送回宇宙
飞行员及送回射入外层空间物体的协定规定一个发射当局对于其

射入外层空间而在发射当局领域界限之外发现的物体，经请求时，

应在交还前提供证明的资料，

再回顾到１９７２年３月２９日的外空物体所造成损害的国际责
任公约确立了关于发射国家对其外空物体造成的损害所负责任的

国际规则和程序，

盼望根据各国从事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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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内的活动所应遵守原则的条约，拟订由发射国登记其射入外层

空间物体的规定，

还盼望在强制的基础上设置一个由联合国秘书长保持的射入

外层空间物体总登记册，

也盼望为缔约各国提供另外的方法和程序，借以帮助辨认外

空物体，

相信一种强制性的登记射入外层空间物体的制度，将特别可

以帮助辨认此等物体，并有助于管理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的国际

法的施行和发展，

兹协议如下：

第一条

为了本公约的目的：

（犪）“发射国”一词是指
（一）一个发射或促使发射外空物体的国家；

（二）一个从其领土上或设备发射外空物体的国家。

（犫）“外空物体”一词包括一个外空物体的组成部分以及外空
物体的发射载器及其零件。

（犮）“登记国”一词是指一个依照第二条将外空物体登入其登
记册的发射国。

第二条

１发射国在发射一个外空物体进入或越出地球轨道时，应以
登入其所须保持的适当登记册的方式登记该外空物体。每一发射

国应将其设置此种登记册情事通知联合国秘书长。

２任何此种外空物体有两个以上的发射国时，各该国应共同
决定由其中的那一国依照本条第１款登记该外空物体，同时注意
到关于各国从事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在内的

活动所应遵守原则的条约第八条的规定，并且不妨碍各发射国间

就外空物体及外空物体上任何人员的管辖和控制问题所缔结的或

日后缔结的适当协定。

３每一登记册的内容项目和保持登记册的条件应由有关的
登记国决定。

第三条

１联合国秘书长应保持一份登记册，记录依照第四条所提供
的情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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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这份登记册所载情报应充分公开，听任查阅。
第四条

１每一登记国应在切实可行的范围内尽速向联合国秘书长
供给有关登入其登记册的每一个外空物体的下列情报：

（犪）发射国或多数发射国的国名；
（犫）外空物体的适当标志或其登记号码；
（犮）发射的日期和地域或地点；
（犱）基本的轨道参数，包括：
（一）波节周期，

（二）倾斜角，

（三）远地点，

（四）近地点。

（犲）外空物体的一般功能。
２每一登记国得随时向联合国秘书长供给有关其登记册内
所载外空物体的其他情报。

３每一登记国应在切实可行的最大限度内，尽速将其前曾提
送情报的原在地球轨道内但现已不复在地球轨道内的外空物体通

知联合国秘书长。

第五条

每当发射进入或越出地球轨道的外空物体具有第四条、第（１）
款，（犫）项所述的标志或登记号码，或二者兼有时，登记国在依照第
四条提送有关该外空物体的情报时应将此项事实通知秘书长。在

此种情形下，联合国秘书长应将此项通知记入登记册。

第六条

本公约各项规定的施行如不能使一个缔约国辨认对该国或对

其所辖任何自然人或法人造成损害、或可能具有危险性或毒性的

外空物体时，其他缔约各国，特别包括拥有空间监视和跟踪设备的

国家，应在可行的最大限度内响应该缔约国所提出或经由联合国

秘书长代其提出，在公允和合理的条件下协助辨认该物体的请求。

提出这种请求的缔约国应在可行的最大限度内提供关于引起这项

请求的事件的时间、性质及情况等情报。给予这种协助的安排应

由有关各方协议商定。

第七条

１除本公约第八条至第十二条〔连第八条和第十二条在内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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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，凡提及国家时，应视为适用于从事外空活动的任何政府间国际

组织，但该组织须声明接受本公约规定的权利和义务，并且该组织

的多数会员国须为本公约和关于各国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包括月

球和其他天体在内的活动所应遵守原则的条约的缔约国。

２为本公约缔约国的任何这种国际组织的会员国，应采取一
切适当步骤，保证该组织依照本条第一款规定发表声明。

第八条

１本公约应听由所有国家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字。凡在本
公约按照本条第３款生效以前尚未签字于本公约的任何国家得随
时加入本公约。

２本公约应经各签字国批准。批准书和加入书应交存联合
国秘书长。

３本公约应于向联合国秘书长交存第五件批准书时在已交
存批准书的国家间发生效力。

４对于在本公约生效后交存批准书或加入书的国家，本公约
应自其交存批准书或加入书之日起开始生效。

５秘书长应将每一签字日期、交存本公约的每一批准书和加
入书日期、本公约生效日期和其他通知事项，迅速告知所有签字国

和加入国。

第九条

本公约任何缔约国得对本公约提出修正案。修正案对于每一

接受修正案的缔约国应在过半数缔约国接受该修正案时发生效

力，嗣后对于其余每个缔约国应在该缔约国接受修正案之日发生

效力。

第十条

本公约生效十年以后，应在联合国大会的临时议程内列入复

核本公约的问题，以便按照公约过去施行情形，考虑其是否需要修

订。但在本公约生效五年以后的任何时期，如经缔约各国三分之

一的请求并征得多数缔约国的同意，应即召开缔约国会议复核本

公约。此种复核应特别计及任何相关的技术发展情形，包括有关

识别外空物体的技术发展情形。

第十一条

本公约任何缔约国得在本公约生效一年以后以书面通知联合

国秘书长退出本公约。退出公约应自接获该通知之日起一年后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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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效力。

第十二条

本公约原本应交存联合国秘书长，其阿拉伯文、中文、英文、法

文、俄文及西班牙文本同样作准。秘书长应将本公约经证明的副

本分送所有签字国和加入国。

为此，下列签字人，经各别政府正式授权，签字于本公约，以昭

信守。本公约于１９７５年１月１４日在纽约听由各国签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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